115年寒假公益服務社團(活動)贊助申請表                   附件1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名稱
	

	活動時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    日

	活動地點
	

	活動簡介
	緣起
	

	
	內容
	

	
	參與人數
	服務對象背景簡介：

工作人員：   人，預計服務對象：    人。

	
	預期成效
	

	經費
	總經費需求
	新臺幣           元。

	
	已獲得部分
	新臺幣           元。

	
	需協助部分
	新臺幣           元。

	已獲贊助
單位名稱
	
	已獲
贊助金額
	共新臺幣          元。

	社團聯絡人姓名
	
	電話
	
	Email
	

	申請公函文號
	校學字第 114                    

	學校聯絡人姓名
	徐智敏
	電話
	(02)33662063#14
	Email
	jmshyu@ntu.edu.tw

	前次受漢儒、華儒基金會贊助活動，是否已提供書面成果報告書並上傳基金會facebook專頁(首次申請免填)
	是(    否(  
註明：____年□寒期□暑期

_________________活動名稱


申請社團 ：
申請人 ：
附件2
聲明書

聲明人  國立臺灣大學    (學校、法人團體全銜)如申獲漢儒文化教育基金會及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提供各項贊(補)助，依據財團法人法第25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財團法人法第25條如附)，          公開受贊(補)助之名稱及金額。

此致  

        漢儒文化教育基金會

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聲明人簽章：                     

統一編號：  03734301             

聯絡地址：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聯絡電話： (02)33662063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本聲明書簽署，依意願勾選是否公開相關資訊，同意與否，均不影響贊(補)助申請、審查結果)

財團法人法 第25條

財團法人應於每年年度開始後一個月內，將其當年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每年結束後五個月內，將其前一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分別提請董事會通過後，送主管機關備查。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與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有關者，並應檢附風險評估報告。

財團法人設有監察人者，前項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於董事會通過後，並應送請全體監察人分別查核，連同監察人製作之前一年度監察報告書，一併送主管機關備查。

下列資訊，財團法人應主動公開：

一、前二項經主管機關備查之資料，於主管機關備查後一個月內公開之。

但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資料，其公開將妨害國家安全、外交及軍事機密、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重大公共利益，且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公開之。

二、前一年度之接受補助、捐贈名單清冊及支付獎助、捐贈名單清冊，且僅公開其補助、捐贈者及受獎助、捐贈者之姓名或名稱及補（獎）助、捐贈金額。但補助、捐贈者或受獎助、捐贈者事先以書面表示反對，或公開將妨礙或嚴重影響財團法人運作，且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公開之。

三、其他為利公眾監督之必要，經主管機關指定應限期公開之資訊。

前條第二項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之財團法人，主管機關得設置網站，命其將前項應主動公開資訊之全部或一部，上傳至該網站公開之。

前項之財團法人，依第一項規定應送主管機關備查之工作計畫、經費預算、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之格式、項目、編製方式、應記載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財團法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一、未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送主管機關備查。

二、未依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主動公開。

三、報送之相關資料，不符合主管機關依前項所定辦法規定之格式、項目、編製方式或應記載事項，經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第一項及第二項應送主管機關備查之資料，主管機關得要求財團法人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辦理；其辦理傳輸之流程、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附件3

公益服務活動贊助申請資料檢查表
1、 申請人請逐項檢查勾選，確認項次1-6申請資料已備妥提供本會。

2、 申請資料若有缺漏或錯誤者，本會不再通知補件，並取消申請資格。

	項次
	資料名稱
	說明
	請勾選
確認

	1
	學校(團體)公函
	以紙本寄送，各基金會乙份。
	□備妥

	2
	公益服務活動贊助申請表
	請自本會網站下載表格填註，各基金會乙份。
	□備妥

	3
	活動企劃書(含經費預算表)
	以紙本寄送，各基金會乙份。
	□備妥

	4
	資訊公開聲明書
	依財團法人法第25條第3項2款規定，由學校代表統一填製。
	□備妥

	5
	前次受贊助活動之成果報告書
	已提供者免附。
	□備妥

	6
	法人登記書影本
	學校申請者免附。
	□備妥


  申請暨檢查人：               (簽名)

附件4
	(OO大學)115年寒假公益社團活動調整表

	項次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調整內容

	
	
	
	區分
	說明
	贊助經費運用建議

	1
	
	
	(取消

(延期

(其他
	
	

	2
	
	
	(取消

(延期

(其他
	
	

	3
	
	
	(取消

(延期

(其他
	
	


註1:贊助經費應以支應活動籌辦、執行或結束後等各項支出為主，包括與活動有關之集會、訓練、交通、食宿、器材、文書或提供服務對象關懷資源等。
註2:贊助經費以(115)年使用為限，不得保留至次年。
□同意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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